


北金小学教学事故认定及责任追究制度
为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积极预防、妥善处理教学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其它相关法律规章，特制定本制度。
一、教学事故分类
教学事故按情节轻重、影响范围和程度分为：一般教学事故、严重教学事故。
	序号
	一般教学事故
	严重教学事故

	
	（一）师德师风

	1
	要求或暗示家长请客送礼
	造成较坏影响

	2
	酒后上课
	醉酒上课

	3
	体罚、变相体罚学生
	造成较坏影响

	4
	语言侮辱学生，造成影响
	品德不良，猥亵、侮辱学生，造成较坏影响

	5
	私自向学生推销复习资料
	影响较坏，家长举报

	6
	以营利为目的搞家教，影响教学
	严重影响教学，家长举报

	7
	上班时间，中途脱岗
	无故旷课一节以上

	8
	无正当理由拒绝分工，不服从工作安排
	造成较严重后果

	9
	其它违反师德师风行为

	
	（二）班主任工作

	10
	集体活动，班级管理不善，引起混乱
	造成较严重后果

	11
	不能及时完成学校、处室和年级组分配的任务，产生影响 
	造成严重影响

	12
	班级管理混乱，成绩滑坡较明显，出现打架斗殴等事件
	造成较严重后果

	13
	班级内发生重大安全、纪律等问题，班主任瞒报、迟报，造成一定影响
	造成严重影响

	
	（三）教学工作

	14
	不备课或备教不一致
	

	15
	无故不参加集体备课
	

	16
	上课迟到、早退、上课中途无故离开课堂3—5分钟
	上课迟到、早退、上课中途无故离开课堂5分钟以上，造成较严重后果

	18
	擅自调课
	

	19
	上课接打手机
	

	20
	上课期间不认真组织教学，学生有违纪、打闹等不闻不问或管理不力
	造成较坏影响

	21
	因教师错误指导、管理不力或擅离职守，导致体育、实验教学过程中发生事故
	发生较大事故，造成严重影响

	22
	作业练习量过大或过少，题目不加选择
	

	23
	作业批改不及时或练习只做不改
	

	24
	各类考试中，监考教师未能按时到岗，影响考试正常进行
	

	25
	监考不严格，阅读、谈话、玩手机等，放纵学生作弊
	造成较多学生成绩失真

	26
	阅卷、统分不认真，使部分学生成绩出现偏差，造成影响
	

	27
	
	有意泄露考题


[bookmark: _GoBack]     二、教学事故受理和认定
（一）报告：由学校中层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教务处；当天值日领导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教务处；其他发现人或知情人发现后，及时报告教务处；责任人主动向教务处报告，视情节从轻处理。
（二）记录：教务处按一次一表的方式作好教学事故记录，并在事故认定后将教学事故通知单发至责任人。事故记录表应明确列出责任人（一人或多人），不得以部门集体代替。
（三）认定：以上“二十七条”，视教学事故情节轻重、影响范围和程度认定为“一般教学事故”或“严重教学事故”。“一般教学事故”由教务处认定；“严重教学事故”由教务处作出初步认定，报校长室最终认定；未明确规定的违反教学管理规定的现象，需要按教学事故处理的，由教务处作出初步认定，报校长室最终认定。
三、教学事故责任追究
（一）对发生“一般教学事故”的教师，由教务处给予通报批评，并要求责任人向教务处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一般教学事故”发生一次，从当月工资中扣除100元，由教务处汇总报校长签字后，送交总务处扣发，并将教学事故处理结果记入档案。    
（二）“重大教学事故”由学校中层视教学事故情节轻重、影响范围和程度，作出以下处理：通报批评、罚款300—500元；停职待岗等。
本制度由校长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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